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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宁县水利局2025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负责保障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拟订水利发展规划和政策，贯彻落实有关法规、规章，组织编制全县水资源规划、重要江河湖泊流域综合规划、防洪规划等重大水利规划。

2.负责生活、生产经营和生态环境用水的统筹和保障。组织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水资源的统一监督管理，拟订全县水中长期供求规划、水量分配方案并监督实施。负责全县重要流域、区域以及调水工程的水资源调度。组织实施取水许可、水资源论证和洪水影响评价工作，指导开展水资源有偿使用工作。指导水利行业供水和乡镇供水工作。

3.按规定制定地方水利工程建设有关制度并组织实施，负责提出县级水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方向，具体安排建议并组织指导实施。按县政府规定权限审批、核准县级规划内和年度计划规模内的水利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负责提出县级水利资金安排建议并负责项目实施的监督管理。

4.负责水资源保护工作。组织编制并实施水资源保护规划。指导全县饮用水水源保护有关工作，指导地下水开发利用和地下水资源管理保护。组织指导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

5.负责节约用水工作。拟订节约用水政策，组织编制节约用水规划并监督实施，组织制定有关标准。组织实施用水总量控制等管理制度，指导和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

6.指导水利设施、水域及其岸线的管理、保护与综合利用。组织指导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指导重要江河湖泊及河口的治理、开发和保护。指导河湖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河湖生态流量水量管理以及河湖水系连通工作。

7.指导监督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组织实施具有控制性的重要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

8.负责水土保持工作。拟订水土保持规划并监督实施，组织实施水土流失的综合防治、监测预报并定期公告。负责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全县重点水土保持建设项目的实施。

9.指导农村水利工作。组织开展灌排工程建设与改造。指导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管理工作，指导节水灌溉有关工作。指导农村水利改革创新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10.负责涉水违法事件的查处，协调和仲裁县域内水事纠纷，指导水政监察和水行政执法。依法负责水利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组织指导水库安全监管。指导水利建设市场的监督管理，组织实施水利工程建设的监督。

11.开展水利科技工作。组织开展水利行业质量监督工作，组织实施水利行业的技术标准、规程规范并监督执行。

12.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水旱灾害防治规划并指导实施。组织实施水旱灾害防护标准。承担水情旱情监测预警。组织编制重要江河湖泊和重要水工程的防御洪水抗御旱灾调度及应急水量调度方案，按程序报批并组织实施。承担水旱灾害防御及应急抢险的技术支撑工作。承担台风防御期间重要水利工程调度工作。

13.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14.职能转变。华宁县水利局应切实加强水资源合理利用、优化配置和节约保护。坚持节水优先，从增加供给转向更加重视需求管理，严格控制用水总量和提高用水效率。坚持保护优先，加强水资源、水域和水利工程的管理保护，维护河湖健康美丽。坚持统筹兼顾，保障合理用水需求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水安全保障。

15.职责分工。与华宁县自然资源局、华宁县交通运输局在河道采砂管理方面的职责分工。华宁县水利局对河道采砂影响防洪安全、河势稳定、堤防安全负责，华宁县自然资源局对保障河道内砂石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负责，华宁县交通运输局对河道采砂影响通航安全负责。由华宁县水利局牵头，会同华宁县自然资源局、华宁县交通运输局等部门，负责河道采砂监督管理工作，统一编制河道采砂规划和计划，河道采砂的水上执法监管。

（二）机构设置情况
我部门共设置4个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行政审批与水资源股、河（湖）长制办公室、水旱灾害防御股。
所属单位2个，分别是：

1.华宁县水利工程管理与质量安全监督站；

2.华宁县水资源调度管理中心。
（三）重点工作概述

2025年，我部门将增强新时代水利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更好地担负起水利工作新使命，为华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加快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加快推进龙潭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青龙河河道治理工程、漫山箐小流域综合治理、农村供水保障专项行动、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建设，抓好老里箐水库扩建、曲江华宁县段治理工程二期、陆寨沟水库等项目前期工作，抓好与省水投公司等融资平台深度合作，多方筹集建设资金，为水利建设提供坚实保障，积极与自然资源、林草部门等协调沟通，确保项目前期各项要素保障。

二是做好防汛减灾工作。充分认识防汛抗旱救灾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统筹安排防汛减灾各项重点工作，抓紧抓实抓细各项措施，严格按照规定逐级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防汛抗旱责任制度。着力落实农村地区、边远山区等防汛薄弱区域的防汛责任，扫除责任盲区，将防汛各环节落实到人、做到常抓不懈，切实提高救灾救援救助的成功率。抓好库塘蓄水工作，要求各水库管理单位增强蓄水工作的责任感，应蓄尽蓄，采取引、提、调等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增蓄水、多蓄水、蓄好水。 

三是加快水价改革步伐。按照《华宁县县属水利工程供水价格调整方案》文件内容，采取分类别、分区域、分阶段推进全县水价改革工作，重点解决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偏低和收费的问题，逐步建立起符合华宁县实际的水价形成机制，以水养水，促进工程效益有效发挥，保障工程的健康运行，推进水利改革发展，提高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为乡村振兴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四是加快推进美丽河湖建设。用好美丽河湖奖补资金，推进白龙河水库、核桃冲水库及七犀潭等水生态、水景观、水文化建设。加强与市级对接，力争将我县更多河流、水库推选进入省级美丽河湖候选名单。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我部门编制2025年部门预算单位共3个。其中：财政全额供给单位2个；差额供给单位1个；定额补助单位0个；自收自支单位0个。财政全额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1个；参公单位0个；事业单位1个。截止2024年12月统计，部门基本情况如下：

在职人员编制85人，其中：行政编制9人，工勤人员编制0人，事业编制76人。在职实有78人，其中：财政全额保障39人，财政差额补助39人，财政专户资金、单位资金保障0人。

离退休人员58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58人。

车辆编制1辆，实有车辆1辆，超编0辆。

三、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一）部门财务收入情况

2025年部门财务总收入16,587,512.48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14,308,174.45元，政府性基金0.00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0.00元，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0.00元，事业收入2,279,338.03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00元，上级补助收入0.00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00元，其他收入0.00元。

与上年对比减少16,948,662.66元，下降49.46%，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减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经费。
（二）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2025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14,308,174.45元，其中:本年收入14,308,174.45元，上年结转收入0.00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14,308,174.45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0.00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财政拨款0.00元。

与上年对比减少16,778,000.69元，下降50.03%，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减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经费。
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2025年部门预算总支出16,587,512.48元。财政拨款安排支出14,308,174.45元，其中：基本支出13,216,398.45元，与上年对比减少290,624.00元，下降2.15%，主要原因是本年度人员减少及工会经费减少；项目支出78,720.00元，与上年对比减少16,487,376.00元，下降99.52%，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减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支出，项目资金支出减少。

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
“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的支出2,179,075.68元，其中：“2080501”行政单位离退休支出201,600.00元，用于发放退休人员的生活补助，开支离退休经费。“2080502”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662,400.00元，用于下属事业单位发放退休人员的生活补助，开支离退休经费。“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1,223,299.68元，用于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2080801”死亡抚恤91,776.00元，用于发放遗属生活补助。
“210”卫生健康支出1,184,769.97元，其中：“2101101”行政单位医疗支出55,747.12元，用于缴纳单位承担的职工医疗保险。“2101102”事业单位医疗支出578,839.59元，用于国库支付中心缴纳单位承担的职工医疗保险。“2101103”公务员医疗补助支出472,004.34元，用于缴纳单位承担的职工公务员医疗保险。“2101199”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78178.92元，用于缴纳单位承担的职工大病医疗补助。
“213”农林水支出12,220,070.83元，其中：“2130301”行政运行支出889,512.00元，用于行政人员经费、日常公用经费支出，人员经费用于2025年人员工资福利支出，日常公用经费用于保障局机关正常工作运转。“2130311”水资源节约管理与保护支出1,000,000.00元，用于持续全面推进河（湖）长制工作。“2130399”其他水利支出10,330,558.83元，用于人员经费、日常公用经费支出，人员经费用于2025年事业人员工资福利支出，日常公用经费用于保障下属事业单位正常工作运转。
“221”住房保障支出1,003,596.00元，其中：“2210201”住房公积金支出1,003,596.00元，用于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华宁县水利局2025年无对下专项转移支付预算。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共涉及采购项目5个，政府采购预算总额22,000.00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0.00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22,000.00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00元。
七、部门“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华宁县水利局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合计34,800.00元，较上年减少9,200.00元，下降20.91%，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

华宁县水利局2025年因公出国（境）费预算为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共计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因公出国（境）0人次。

与上年对比无变化。
（二）公务接待费

华宁县水利局2025年公务接待费预算为22,800.00元，较上年减少9,200.00元，下降28.75%，国内公务接待批次为47次，共计接待456人次。

与上年对比减少的原因是本年度厉行节俭，严格控制接待支出。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华宁县水利局2025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为12,00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2,00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共计购置公务用车0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为1辆。

与上年对比无变化。

八、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项目一：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经费1,000,000.00元
绩效目标：每月对华宁县“河（湖）长制”水质数据监测分析，完成大滴水河、小滴水河、布沼河、沙马洞河、小甸头河、大甸头河、巴江河、小河门河、龙洞河、南盘江（糯节河汇口处）、南盘江（矣则河汇口处）、南盘江（南盘江团结大桥上游200.00米）、曲江共14个测点的水质监测工作，出具监测报告并进行水质测评。由于“河长清河”行动及河湖“清四乱”清存量控存量专项行动的特殊性，无法系统做时间安排，县河长办将联合县级河长单位及县级联系部门在2025年度枯水期集中开展两次“河长清河”行动，河湖“清四乱”清存量控存量专项行动将全年展开。信息系统平台建设管护1个，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00%，河湖库渠保护和水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服务对象满意度90.00%以上。
项目二：华宁县水资源调度管理运行经费2,279,338.03元
绩效目标：保障县域水库大坝、沟渠等运行和维修养护工作；水库水位、降雨、蒸发等观测工作的按时完成，收集水文资料，及时完成上报和整编工作；负责执行上级防汛调度指令、用水调度计划、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保证灌区农业灌溉用水；负责保证水利工程的安全运行，充分发挥水利工程应有的效益，加强水资源管理和保护；用于采购、劳务费、办公费等相关工作，保障8座水库每月用电量，8座水库水利工程维修养护按时按需进行，维持水库正常运转，维修养护覆盖人口达到3万人以上，服务对象受访满意度达90.00%以上，达到满足水资源调度管理需要，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九、其他公开信息

（一）专业名词解释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指政府凭借国家政治权力，以社会管理者身份筹集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持国家行政职能正常运转、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其中：税收收入主要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非税收入主要包括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专项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等。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是指通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统筹安排的支出。其功能分类范围主要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等事务、国土资源气象等事物、住房保障支出等。

【“三公”经费】
“三公”经费预算数是指各部门从年初预算安排用于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用的预算数。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差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
【政府采购】
政府采购也称公共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实行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采取竞争、择优、公开的形式，使用财政性资金，以购买、租赁、委托或雇佣等方法取得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制度则是采购政策、采购方式、采购程序和组织形式等一系列政府采购管理规范的总称。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华宁县水利局2025年机关运行经费安排141,000.00元，与上年对比减少18,000.00元，下降11.32%，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工会经费预算标准调整。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华宁县水利局资产总额464,038,196.01元，其中，流动资产39,477,783.76元，固定资产14,258,028.37元，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21,074,219.00元，在建工程120,910,385.36元，无形资产19,670,625.36元，其他资产248,647,154.16元。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增加1,900,460.54元，其中固定资产增加5,421,600.40元。处置房屋建筑物0.00平方米，账面原值0.00元；处置车辆0辆，账面原值0.00元；报废报损资产0项，账面原值0.00元，实现资产处置收入0.00元；资产使用收入0.00元，其中出租资产0.00平方米，资产出租收入0.00元。鉴于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精准数据，需在完成2024年决算编制后才能汇总，此处公开为2025年1月资产月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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